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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管理流程要求 

 

目的： 

票据管理是加强学校资金管理，规范票据申领、发放、使用、保管、核销和稽查具体实

施工作。 

职责： 

做好学校票据申领、发放、使用、保管、核销和稽查具体实施工作，规范学校票据管理。 

适应范围： 

校本部各单位 

过程描述： 

学校财务处负责向财政部门票据监管中心、税务部门购领财政票据与发票以及学校专用

票据的印制工作，负责全校票据的发放、使用、保管、核销和稽查具体实施工作，未经学校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印制、外购、发放、核销和销毁票据。 

学校符合使用票据规定的单位（部门），必须指派专人作为本单位（部门）票据使用管

理人，负责本单位（部门）使用票据的申领、使用、保管和核销工作。 

票据种类分为财政票据、税务发票及学校专用票据三大类。 

财政票据包括《广东省高等、中专、成人学校教育收费收据》（机打和手写）、《广东省

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和《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统一票据》等。 

税务发票包括《汕头市服务业发票》（佰、万元）、《汕头市文化教育事业发票》、《汕头

市租赁业发票》和《汕头市非经营性收入发票》等。 

学校专用票据包括《汕头大学专用收据》和《校内教职工水电费专用收费收据》等。 

票据使用范围： 

《广东省高等、中专、成人学校教育收费收据》适用依据物价部门有关文件批准收取的

收费或按照相关的“教育收费许可证”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时开具的收据，如

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等。 

《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使用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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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及事业单位之间和系统内上下级之间的往来款（如各项代收代付资金）； 

2、行政及事业单位内部往来款； 

3、行政事业单位收取的各类保证金、押金等； 

4、银行、保险公司、邮政局等单位退回给行政事业单位的各种退费、退赔、退款等。 

《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统一票据》适用依据法律、法规文件并经物价部门批准“行政事

业性收费许可证”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向单位或个人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时开具的

票据，如各种资格证书考试费等。 

税务发票适用学校对外经营服务性向单位和个人收取各种费用时开具的发票。 

学校专用票据适用经物价部门核准“收费备案”，行政事业单位服务性收费项目、收费

标准收费时出具的票据，如体育场馆的服务收费等。 

各类票据之间不得相互串用、混用，也不得转让、转借、代开。 

票据领用 

符合使用票据的单位（部门），要由指定专人负责提出票据使用书面申请，填写《汕头

大学票据使用申领表》一式两份，经审核批准后领用票据，领用票据要做好当面清点，查验

票据联单是否齐全，盖齐收费票据专用章，办理好交接手续。 

票据使用要严格按照票据适用范围开具票据，票据填写必须内容完整，字迹工整，印章

齐全。填写错误应加盖作废戳记，保存其各联备查。票据发生丢失，应及时查明原因并书面

报告，票据专用人要做好票据的保管工作。 

票据核销 

票据按使用规定使用完后，要结清票款，存入财务处账户，办理会计收入核算业务，票

据收款栏须经会计科出纳员盖章确认。核销票据，必须按规定在票据封面填写清楚，开出金

额，起讫号码，并由经手人签章，核对票据开具金额与进账金额准确无误，填写注销票据的

起止号码、填用份数、作废份数、空白份数和遗失份数、填用起止日期、使用项目和开票金

额，并由经领（开票）人签名、签注注销日期。 

票据开具以年度为界，不能跨年度使用。年度终了，所有票据均需结销，收费资金全部

结清缴入财务处账户，未填用空白票据份数作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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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监督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票据管理制度。做到票据专人、专责、专账、专库管理。严格申领、

使用、保管和核销手续。建立票据使用登记制度。设置票据登记薄，及时掌握票据申领、使

用和结存情况。 

建立票据稽查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对票据的申领、使用、核销、保管等情

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被查单位应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接受监督和检查，不得拒

绝检查、隐瞒情况或弄虚作假。 

对下列违反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将进行严肃处理。未经批准，擅自印制和使用票据的；

未按规定使用票据的，互相串用、擅自转借、代开、销毁、涂改票据的；利用票据乱收费、

收取超出规定范围和标准的；管理不善，造成票据丢失 、损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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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管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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